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简易程序案件执法流程图

一般程序案件执法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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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人员巡查发现





上级机关交办





有关部门移送








执法步骤





适用范围：


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





群众投诉和举报





执法人员（不少于两人）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





出示执法证





对违法事实采取现场拍照、录像、录音等方式制作视听资料，或收集其他形式的证据。





向当事人当场出具《行政（当场）处罚决定书》交当事人签收，当事人拒签的注明拒签理由，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后采取留置送达





向当事人说明违法事实、处罚理由和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





履行告知





调查取证





执法人员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





陈述申辩





处罚决定





履行告知





向当事人告知罚款缴纳方式及行政救济途径





行政机关应督促当事人履行，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觉履行。



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、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、又不履行的，期满后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部门提出《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》，连同案卷副本送交人民法院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执行





结案





办案人员在案件执行完毕后5日内及时填写《案件结案报告》，报经主管领导批准结案。结案后，整理案件文书，立卷归档





一般程序





执法人员巡查发现





群众投诉和举报





上级机关交办





有关部门移送





适用范围：


因案情较复杂或者情节较严重、当场不能查清或涉及罚款数额较大需要立案查处适用的程序。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，除可以当场作出的处罚外，其他案件都要按一般程序进行查处








立案





案情较为复杂或情节较为严重、当场不能查清或者涉及罚款数额较大的





违法行为案情虽较为简单、情节较轻、处罚数额较小，但有拒不改正、屡教不改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等严重情节之一的





因相对人不配合等原因，无法适用简易程序但能够适用一般程序完成查处工作的





其他依法应当立案查处的





城管执法队员在取得初步违法事实的证据后，认为涉嫌违法，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，应当在24小时内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





法制部门审核人员2日内进行登记、备案、审核





局分管领导3日内进行立案审批。对不同意立案的，载明理由和依据





以下情况应按程序提交案审会，集体讨论研究作出决定：1.对当事人预处数额较大罚款的；2.案情较为复杂的重大违法案件；3.有较大影响的违法案件；4.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。中队填写《案审会申请表》经中队领导初审后报送局法制部门。法制部门复审后报请分管领导审核同意，提交案审会。








C



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发出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





认定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应发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5日内送达当事人，履行告知程序。告知事项包括：基本违法事实、主要处罚理由、实施处罚的主要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（7日）等





认定举报不实或者证据不足、未发现违法事实的，发出《行政立案撤销决定书》，5日内送达当事人，立案予以撤销





分管领导作出审批意见





局法制机构审查





承办人在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在5日内提出《案件调查终结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》





经立案调查认定违法行为、且违法行为正在进行的，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案件调查结束后5日内发出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



作出处理意见





20日内，经批准可延长15日





A





证据先行登记保存，查封、扣押程序








送达





承办人在取证时，可以邀请有关组织（如市容、环保、规划等部门）或人员参加，采取拍照和测量，对现场及物证进行勘验。对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《现场勘验笔录》，由勘验人员、见证人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。当事人拒绝参加的，不影响勘验的进行





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可以向当事人、见证人或者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提出询问，并制作《调查询问笔录》。制作笔录时，应由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字；当事人拒签的，有两名见证人签字，并由调查人员在笔录上注明，或通过摄像将其记录下来，作为笔录的辅助性证据





对违法事实采取现场拍照、录像、录音等方式制作视听资料





执法人员（不少于两人）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





执法步骤





调查取证





当事人逾期未进行陈述申辩、提出听证申请的或者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、听证内容复核后不予采纳的，行政执法部门应维持拟处罚的具体内容





对当事人陈述申辩、听证内容复核后采纳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与证据的，行政执法部门应变更拟处罚的具体内容





维持或变更拟处罚具体内容后，行政执法部门向当事人发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



直接送达





留置送达





邮寄送达





转交送达





公告送达








执行





行政机关应督促当事人履行，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觉履行。



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（60日）、也不向人民法院（6个月）起诉、又不履行的，期满后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部门提出《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》，连同案卷副本移交人民法院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结案





办案人员在案件执行完毕后5日内及时填写《案件结案报告》，报经主管领导批准结案。结案后，承办人员应将查处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件编目装订，立卷归档





D





送达的形式及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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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先行登记保存、查封、扣押的条件和程序





听证的条件及程序：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。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。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:（一）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；（二）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，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；（三）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听证公开举行；（四）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；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有权申请回避；（五）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，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；（六）举行听证时，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、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；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；（七）听证应当制作笔录；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。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。





送达的形式及内容





案审会





B





D





案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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